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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管辖公园
秩序管理考核办法（试行）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统一部署，城市园林职能转隶到市城管执法局，河源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和河源市客家文化公园管理处合并更名为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根据市城管执法局《关于成立河源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应急和管理工作组的通知》（河城管执发〔2024〕73号）文件精神。局应急和管理工作组承接公园秩序监管职能，为了职责分明，提高工作效力，我中心对《河源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管辖公园秩序考核办法》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考核目标
　　提高公园秩序、安全保卫、停车管理、占道经营等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水平，达到公园游园秩序井然、道路畅通、安全稳定的游园环境，让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二、考核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3.《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4.《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5.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园林绿化养护综合管理标准（试行）
三、考核范围及内容
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管辖公园涉及秩序管理的范围。根据中标合同书约定的有关内容执行。包括保安岗位职责完成情况；占道经营情况；公园噪音管理；文明遛狗管理；停车场车辆有序管理等。
四、考核方式
　　考核工作由河源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应急和管理工作组组织实施，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园秩序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1、按照工作相片记录和现场查看相结合予以考核。
　　2、新闻媒体和群众舆论反映作为综合考核的因子。
　　3、中标单位应对每位员工“定岗、定职、定责”，制定每个人的管理责任范围和职责应报中心备案，考核时可以追查到具体责任人。
4、应急和管理工作组人员日常巡查检查，对中标单位的管理情况作为日常考核，按照《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秩序管理考核评分表》进行综合评分。期间发现的问题是否及时整改，对同一地点多次出现的同一类问题要追加扣分处罚。
5、按中标合同约定每月月底应急和管理工作组组织相关人员对中标单位的管理情况进行集中综合考核。按照《河源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秩序管理考核评分表》进行综合评分。
五、考核评定
1、考核总分：日常检查考核得分占50%，每月综合检查考核得分占50%，两者相加后得出考核总分。
2、根据合同书要求每月综合考核评分，考核总分100分，95分以上（含95分）为合格。考核得分95分（含）以上，按当月实际管理经费100%拨付；90分（含）—95 分，扣当月实际管理经费的5%；85分（含）—90分，扣当月实际管理经费的10% ；85分以下的，扣当月实际管理经费的20%，年度考核内满3次85分以下的，取消该单位承包管理资格，追究其相关责任，并赔偿因承包单位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失。
六、考核纪律
　　1、检查考核应遵循实事求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考核结果予以通报公示。考核人应当按照管理标准，严格考核，不得徇私。
　　2、若发现检查考核中有违规行为，对被考核单位予以处罚，取消被考核单位管理资格。
七、本办法自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起执行。本办法由市公园事务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二〇二四年七月
